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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本所提供大專院校學生115年寒假實習機會，請貴校於114
年12月12日(星期五)前，彙整相關系所報名表函送本所申
辦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申請作業說明如下：
(一)依據本所學生實習實施要點第5點規定，本所各單位研

究人員於同一實習期間，以接受5名實習學生為限；如
各校提列需求人數合計超過本所可提供之名額，將由相
關單位依需求條件逕行遴選。

(二)115年寒假實習期間自1月1日至2月13日止(預計1個月)，
如需調整或取消實習期間將另案通知。

(三)請每位學生提供個人簡歷，並以報名1位實習指導員為
限。審查作業預訂於114年12月29日前完成，屆時函復審
查結果。

二、本所提供之實習屬於無薪性質，實習期間之學生保險、膳
宿及交通等事宜，請貴校自行辦理。

三、檢送本所「受理大專院校學生實習申請作業須知」、「學
生實習實施要點」及「提供大專院校115年寒假實習名額表
暨報名表」各1份，如附件。

四、本次本所圖書館亦提供實習名額，請轉知貴校圖書資訊相
關科系申請。

正本：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國立嘉義大學、國立中興大學、國立宜蘭
大學、國立東華大學、國立臺東大學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、高雄醫學大學、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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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文化大學、東海大學、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、輔仁大學學校財團
法人輔仁大學、玄奘大學、大同大學、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
學、臺北市立大學、國立雲林科技大學

副本：本所所長室、副所長室、主任秘書室、育林組、森林生態組、技術服務組、恆
春研究中心、蓮華池研究中心、人事室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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